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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太陽光電分組」第3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年9月20日(星期三)下午2時整 

二、 地點：能源局13樓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江委員兼分組召集人青瓚                    紀錄：王視察懷慶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第2次業者座談會意見彙整與處理 

委員發言重點： 

業者所提意見宜提供相關可佐證資訊，若無建議維持以目前成
本資訊進行討論。 

決定：洽悉。 

七、 討論事項： 

(一)討論案一：第2次分組會議「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確認 

委員發言重點： 

1. 為配合政策鼓勵分散式能源設置，故過往採不反映國際降幅
等方式，提高小型屋頂(含公民電廠、NGO 等)設置誘因。今

年期初設置成本之資料參採及計算方式原則上與去年相同，

故建議分組會議維持針對使用參數上之實質討論，將其共同
意見提交至審定會後，再討論是否須納入政策考量。 

2. 業者會後若無提供相關可佐證資訊，建議維持目前資料參採

與計算方式下之計算結果。 

3. 基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後之未來新建物須裝設太陽

光電，建議於下次會議呈現近年屋頂型1-20瓩設置量及二年

度之成本數值，以利掌握目前設置狀況與成本差距之原因。
此外，並建議屋頂型1-20瓩之規畫方案於審定會進行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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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以適度再提升屋頂型1-20瓩之設置誘因，兼顧與其他
容量級距降幅之差異過大現象。 

4. 決議：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期初設置成本」計

算使用參數，原則同意兩案併陳並建議採有反映國際
技術進步趨勢之數值，並亦建議針對屋頂型1-20瓩於

下次會議進行政策性方案討論： 

(1) 有反映國際技術進步趨勢： 

分類 容量級距 
第一期 

(元/瓩) 

第二期 

(元/瓩)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52,700 52,000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45,000 44,400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2,500 41,900 

500瓩以上 41,200 40,600 

地面型 1瓩以上 42,800 42,200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8,800 48,200 

(2) 無反映國際技術進步趨勢： 

分類 容量級距 
第一期 

(元/瓩) 

第二期 

(元/瓩)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20瓩 53,400 53,400 

20瓩以上不及100瓩 45,700 45,700 

100瓩以上不及500瓩 43,100 43,100 

500瓩以上 41,800 41,800 

地面型 1瓩以上 43,400 43,400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9,400 49,400 

(二)討論案二：「年運轉維護費」及「年售電量」使用參數建議 

委員發言重點： 

1. 年運轉維護費用 

(1) 考量年運轉維護費用與案場的設置環境、地理位置及維護

方式相關，故建議以國內市場之費用資料為主要計算基

準，並針對保險費用部分，因業者尚無提供相關資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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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應針對設備進行保險投保以因應天災因素所導致設備受
損問題，故建議保險費用沿用112年度審定會參採數值數

值，即318元/瓩。 

(2) 113年度蒐集太陽光電系統公會、台電公司、電業書圖及
業者回函資料，依其所提供之運轉維護費用再考量設備

(變流器)更換及保險費用後，較審定會使用數值略低，但

為兼顧市場發展及使業者能較具彈性調整其運維項目以維
持案場的運轉品質，建議113年度年運轉維護費用沿用112

年度審定會使用數值。 

(3) 為避免因期初設置成本不同而影響不同期數之運轉維護費

用比例，建議113年度運轉維護費用比例維持依各期期初

設置成本計算之做法。 

2. 年售電量 

(1) 太陽光電設置案場已達一定規模且以躉售為主，建議以台

電公司實際躉購案場之發電量資料進行統計，藉以反映國

內案場發電實績。 

(2) 根據109至111年台電公司實際躉購案場之發電量資料，在

考量效率遞減率(第11年起每年遞減1%)後，全台灣及台中

以南之年發電量平均數值為1,219度/瓩、1,238度/瓩。另為
鼓勵產業提高產品品質、引導業者提升發電效率，同步計

算發電量前50%設置案場之平均發電量，在考量效率遞減

後，全台灣及台中以南之年發電平均數值分別為1,302度/

瓩及1,315度/瓩。 

(3) 整體而言，113年度之發電量計算結果較112年度提高，顯

現設備在有效的運轉維護下，應可逐步提高設備發電效
能，為持續引導資源有效利用，建議113年度年售電量參

數維持1,250度/瓩。 

決議：113年度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年運轉維
護費」及「年售電量」計算使用參數，原則同意如下： 

1.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年運轉維護費用」使用參

數計算使用參數，原則同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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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113年度年運轉

維護費用 

(元/瓩) 

運轉維護費用占

期初設置成本比

例(%) 

第

一

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 20瓩 2,454 4.66 

20瓩以上不及 100瓩 1,707 3.79 

100瓩以上不及 500瓩 1,504 3.54 

500瓩以上 1,504 3.65 

地面型 1瓩以上 1,231 2.88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1,231 2.52 

第

二

期 

屋頂型 

1瓩以上不及 20瓩 2,454 4.72 

20瓩以上不及 100瓩 1,707 3.84 

100瓩以上不及 500瓩 1,504 3.59 

500瓩以上 1,504 3.70 

地面型 1瓩以上 1,231 2.92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1,231 2.55 

2. 113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年售電量」計算使用參

數，原則同意1,250度/瓩。 

(三) 討論案三：「平均資金成本率」使用參數建議 

1. 113年度平均資金成本率計算數值，主要反映疫情後通貨膨

脹與升息狀況，其升高幅度略高於銀行端對再生能源風險加

碼之降幅，以及隨著開發與營運經驗的累積，業者面臨之開
發風險隨經驗而下降之降幅，因此平均資金成本率計算結果

為5.11%，較上年度計算數值微幅升高。 

2. 考量參數訂定應以長期穩定及避免數值受短期利率波動過大
影響，並能使業者維持在一定的設置誘因下，促進裝置目標

之達成，於政策目標之綜合考量下，建議113年度一般再生

能源維持5.25%。 

決議：原則同意113年度一般再生能源之平均資金成本率維持

5.25%。 

(四)討論案四：躉購制度之獎勵機制相關議題 

委員發言重點： 

1. 建議調整之獎勵及配套機制—併聯特高壓供電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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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量升壓站目前設置方式多元，於蒐集現行升壓站設置態
樣及對比目前升壓站額外費率的成本內涵後，建議應將判

定方式加以明確化，避免費率適用疑慮，並合理反映 GIS

屋內型升壓站建築物之土建成本。 

(2) 目前費率公告規定之輸電線路長度確認方式無論為升壓站

設置者/租用者，皆以設置者竣工時確認之長度為主。然

實務上業者可能以共同出資、共同擁有之共建方式設置升
壓站，非屬升壓站設置者及租用者，故為使費率適用對象

與實務一致，建議於確認輸電線路長度時，調整區分方式

為升壓站申設身分。 

(3) 有關特高壓相關額外費率之費率適用時點判定方式，建議

仍應以太陽光電整體案場為主，以鼓勵業者儘早將太陽光

電案場設置完成。 

(4) 實務上變壓器加入台電電網系統之情況會受太陽光電併網

需求之影響，故以是否有額外的變壓器加入系統，作為判

斷升壓站是否有擴充容量之情形。意即以升壓站首批(次)

變壓器加入系統日其視為升壓站第一次完工，第二批(次)

變壓器加入系統則視為第一次升壓站完工之擴充。 

(5) 若其他再生能源類別與太陽光電共用升壓站情形，太陽光
電特高壓相關額外費率目前皆以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為主

體。 

(6) 目前所蒐集之升壓站設置成本差異較大，建議升壓站運維
比例維持112年度審定會使用數值，但再持續釐清成本差

異原因，以利了解目前額外費率反映方式是否合宜。 

(7) 特高壓相關額外費率公告文字應予以明確化，以符合目前
實務運作，但同步可就是否於法律解釋上應保留空間，予

以配合實際需求滾動檢討。 

2. 建議延續之獎勵及配套機制 

(1) 模組回收費 

環境部刻正研擬模組回收費，但在主責機關尚未公布新年

度之模組回收費用前，建議沿用112年度審定會使用數
值，以1,000元/瓩計算額外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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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電力網 

建議維持112年度審定會做法，依台電公司計費方式繳納

均化加強電力網單價者，參照台電公司計費方式之電壓等

級、容量級距劃分及累進計算方式，依其所屬裝置容量加
計加強電力網額外費率。 

(3) 屋頂型併網工程費 

建議維持112年度審定會做法，依台電公司計費方式繳納
屋頂型併網工程費者，參照台電公司計費方式之電壓等

級、容量級距劃分及累進計算方式，依其所屬裝置容量計

算屋頂型併網工程費額外費率。 

(4) 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 

基於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之目的，建議維持112年度審定

會做法，所有分類之漁電共生案件給予地面型1%外加費
率。 

(5)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獎勵 

為提高綠能屋頂投資誘因達成全民參與目的，建議維持
112年度審定會做法，參與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

其躉購費率加成3%。 

(6) 太陽光電結合儲能系統採遴選搭配競標機制 

考量儲能系統成本未臻明確，建議太陽光電結合儲能系

統，其經儲存後釋放之電能的躉購費率決定方式，建議維

持112年度審定會做法，以市場競爭機制決定其適用費
率，並於113年躉購費率公告條文內授權之。 

(7) 電力開發協助金 

建議維持112年度審定會做法，再生能源發電業依「發電

設施與輸變電設施電力開發協助金提撥比例」公告提撥費

率，外加於躉購費率上。 

(8) 高效能模組費率加成機制 

根據國內外機構價格資訊，以及國內設備登記業者提供之

發票資料，計算一般與高效模組成本差異並反映至躉購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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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費率差異介於1.14%~4.40%之間；基於目前使用高效
能模組比例甚高，為持續鼓勵，建議113年度維持高效能

模組費率加成機制，另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全數採用標準檢

驗局規範之高效能模組者，躉購費率外加6%。 

(9) 原住民及偏遠地區加成獎勵 

根據設備登記發票資訊，計算設置成本差異後，躉購費率

差異為-0.66%，為維持政策穩定及持續鼓勵原住民及偏遠
地區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建議維持112年度審定會做

法，於原住民及偏遠地區設置太陽光電設備者，躉購費率

外加1%。 

(10) 一地兩用獎勵機制 

A. 學校光電運動場 

針對業者所提評估成本及設備登記成本，請持續向業
者釐清，若有提供相關可佐證資料，則再納入審定會

討論。基於目前資訊，建議維持112年度審定會做法，

以支架成本差異計算衍生成本，並以地面型費率外加
10%計算額外費率；若有施作金屬浪板者，則再外加

4%。 

B. 農漁電共生 

考量設置案例較少且已可持續帶動產業設置，建議維

持112年度審定會做法，以屋頂/地面型費率加計地面型

5%額外費率，反映衍生支架成本及建蔽率影響。 

C. 高速公路服務區停車場 

目前已有業者投入案場設置但尚未有完工案例，建議

持續蒐集相關資料。基於目前資訊，建議維持112年度

審定會做法，以地面型費率外加6%反映衍生支架成

本。 

(11) 離島地區加成獎勵機制 

為持續鼓勵於離島設置，且現行機制已逐漸帶動設置量

能，建議維持112年度審定會做法，離島地區未以海底電

纜與台灣本島電網聯結者(反映設置成本差異)，費率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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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海底電纜與台灣本島電網聯結者(反映維護成本
差異)，費率加成4%。 

(12) 區域費率加成機制 

綜合考量區域費率加成機制之目的與兼顧地域條件均衡
發展，建議113年度加成區域與加成比例維持與112年度

相同，即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宜蘭縣、花蓮縣等地區加成比例維持
15%，而台東縣之加成比例維持8%。 

3. 113年度躉購費率適用寬限期機制檢討 

(1) 躉購費率寬限期起算始點與寬限期限 

A. 112年度審定會考量市場商業模式及有效帶動案場設

置，第一型電業之寬限期限調整以籌設許可作為起算

始點，且搭配大型案場加速機制以提高設置誘因。 

B. 第一型電業若改回以同意備案作為寬限期起算始點，

可能因費率適用衍生延長設置案場的施作時間，且亦

與大型案場加速機制失去目的效果，建議第一型電業
仍維持以籌設許可作為起算始點，且維持搭配大型案

場加速機制進行推動；另第二型自用發電設備，以及

第三型發電設備，則維持112年度審定會做法，以取得
同意備案之日為起算始點。 

C. 不同設置態樣(如漁電共生、土地變更或土地容許案件)

雖有不同行政程序，但應均可同時併行申請，統計設
置案場取得籌設許可取得後，各相關行政程序所需時

間及光電案場施工時間(即取得施工許可後至完工併

聯)，多數案場皆可於自籌設許可起24個月寬限期限內
完工。 

D. 農地與太陽光電結合係以維持土地一地多用之整體效

益為原則，且不違背農地仍應以農地農用為主要，雖
土地分區變更較為費時，但考量複合式利用的推動政

策及農地使用原則，建議無需針對土地分區變更案場

提供額外時間。 

E. 目前電業籌設許可相關行政程序可同步進行申請，此



9 

外，提出籌設申請時應以完善案場各階段施工規畫(如
管線開挖等)為推動方向，故應有充足時間可進行案場

申設程序申請及案場建置。綜上，建議維持112年度審

定會做法，以籌設許可日起算，而寬限期限維持24個
月，並搭配大型案場加速設置之獎勵機制。 

(2) 大型案場加速設置獎勵機制 

A. 機制設計應以不產生效果競合為主，為持續鼓勵大型
案場加速設置，基於前述相關機制討論之共同意見

下，建議113年度維持大型案場加速設置機制，即裝置

容量10MW 以上、5-10MW 併聯69kV 以上升壓站之第

一型、第二型發電設備，於113年度首次取得籌設許可

(第一型)或同意備案(第二型)後，提前3個月或6個月完

工者，加計額外費率。 

B. 基於機制及其數值之完整性，建議再確認其計算原則

及外加費率數值後，於第二次審定會呈現後再決議。 

決議： 

(1) 原則同意沿用112年度額外費率、加成及相關機制，包含

內容如下： 

A. 額外費率：模組回收費、加強電力網均化費用、屋頂
型併網工程費、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電力開發協助

金、特高壓升壓站輸電線路、高效能模組、原住民及

偏遠地區、一地兩用(學校光電運動場、農漁電共生、
高速公路服務區停車場)；另若學校光電運動場之業

者，後續有提出相關可佐證資料，則所加計之額外費

率可納入第二次審定會中討論。 

B. 費率加成：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離島地區、

區域加成； 

C. 其他：太陽光電結合儲能系統採競標機制。 

(2) 原則同意 GIS 屋內型升壓站判定方式調整為「依建築法

請領使用執照，且非屬建築法第7條所稱雜項工作物」，

另 GIS 開關設備亦須位於建築物內；計算輸電線路長度
時，將升壓站申設身分調整為「設置者」、「設置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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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維持特高壓相關額外費率之費率適用時點判定方
式；維持112年度特高壓升壓站年運維比例，但再持續釐

清升壓站設置成本差異原因，以利了解目前額外費率反

映方式是否合宜。 

(3) 113年度之太陽光電寬限期起算點及寬限期限 

(1) 原則同意第一型發電設備以取得籌設許可為寬限期起算

點；寬限期限部分，原則同意如下：  

A. 裝置容量不及2MW 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無併聯、設

置或共用69kV以上升壓站者，寬限期限為6個月，有併

聯69kV 以上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者，寬

限期限為24個月。 

B. 裝置容量2-10MW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無併聯、設置

或共用69kV以上升壓站者，寬限期限為8個月，有併聯
69kV 以上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者，寬限

期限為24個月。 

C. 裝置容量10MW 以上，無論是否有併聯、建置或共用
69kV以上升壓站者，寬限期限為24個月。 

(2) 原則同意第二型發電設備以取得同意備案為起算始點；

寬限期限部分，原則同意如下：  

A. 裝置容量不及2MW 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無併聯、設

置或共用69kV以上升壓站者，寬限期限為4個月，有併

聯69kV 以上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者，寬
限期限為12個月。 

B. 裝置容量2-10MW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無併聯、建置

或共用69kV以上升壓站者，寬限期限為6個月，有併聯
69kV 以上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者，寬限

期限為24個月。 

C. 裝置容量10MW 以上，無論是否有併聯、建置或共用
69kV以上升壓站者，寬限期限為24個月。 

(3) 原則同意第三型發電設備以取得同意備案為起算始點；

寬限期限部分，原則同意無併聯、設置或共用69kV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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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壓站者，寬限期限為4個月，有併聯69kV 以上供電線
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者，寬限期限為12個月。 

(4) 原則同意併聯69kV 以上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

站者之寬限期限，調整為第一型於首次取得籌設許可
前、或第二、三型於首次取得同意備案前，其設置或共

用之升壓站已完工者，則不適用。 

(4) 大型案場加速設置獎勵機制 

原則同意裝置容量10MW 以上、5-10MW 併聯69kV 以上

之供電線路，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於取得籌設許可

(第一型)或同意備案(第二型)後21個月或18個月內完工

者，得加計額外費率；另針對學校光電運動場之案場是

否家計額外費率，後續如業者有提出相關可佐證之資

料，則納入第二次審定會中討論。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下午3時40分。 


